
通化市烟花爆竹禁燃区划定政策解读

[bookmark: _GoBack]通化市划定烟花爆竹禁燃区与限燃区，禁燃区全时禁止燃放，限燃区仅特定时段允许燃放，旨在改善大气质量、保障公共安全。
一、政策出台背景与目标
1.出台背景
响应大气污染防治要求，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、《吉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、《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》、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、《通化市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。
节日期间烟花爆竹集中燃放导致PM2.5浓度瞬时飙升，影响环境空气质量和居民健康，干扰空气质量评价客观性。
2.核心目标
改善大气环境，平衡安全环保与民俗传承，降低火灾、人身伤害风险，规范烟花爆竹燃放行为。
二、禁燃区与限燃区划定详情
1.划定范围
以《通化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中心城区范围为基础，结合监测站点污染特征、风向、敏感目标分布等因素。
2.禁燃区范围
核心区域：以光明、铁路、心连心公园三个监测站点为中心，半径约1.5km范围，东南-南-西南敏感风向扇形扩展至2.0km。
具体覆盖：东昌区民主街道、东昌街道全部区域，新站街道、龙泉街道、环通乡、光明街道部分多边形区域；二道江区桃园街道、二道江乡、东通化街道部分多边形区域（详见附图）。
管控要求：全年全天禁止燃放任何种类烟花爆竹，含个人、单位及各类活动组织燃放。
3.限燃区范围
通化市市区内除敏感目标和禁燃区外的其他区域。
管控要求：仅农历除夕（8时至次日0时30分）、正月初一至初五（8时至23时）、元宵节（8时至23时）允许燃放，其他时段禁止（具体允许燃放时段时间按照《通化市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执行）。
三、敏感目标保护
明确文物保护单位（如靖宇陵园、玉皇阁）、交通枢纽（通化站、公路客运站）、易燃易爆场所（加油站）、医疗机构、学校、幼儿园、敬老院、重点防火区等为敏感目标，全面禁止燃放。
四、管控与处罚措施
1.管控责任部门
公安、应急管理、生态环境、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分工协作，负责燃放监管、经营许可、质量监管等工作。
2.处罚标准
个人在禁燃区或限燃区违规时段燃放：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，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。
单位违规举办焰火晚会或违规燃放：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。
非法经营、储存、运输烟花爆竹：依法从严查处，涉嫌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。
五、政策意义
环境效益：减少烟花爆竹燃放产生的PM2.5、二氧化硫等污染物，改善大气环境质量，助力实现空气质量管控目标。
安全效益：降低火灾、爆炸、人身伤害等安全风险，保护敏感区域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社会效益：规范燃放行为，平衡民俗需求与公共利益，营造安全、整洁、有序的社会环境。
